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2021年第17期）
在东阳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涉及我市2家食品经营户检验结果不合格。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抽样编号为XC21330783303732225的高粱烧（白酒）核查处置情况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东阳市吴宁月珍副食店的高粱烧（白酒），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浙江华才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二）核查处置情况

东阳市吴宁月珍副食店的高粱烧（白酒）违法事实认定及相关法律依据：当事人销售的高粱烧（白酒），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第二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处罚款人民币3000元。

二、抽样编号为XC21330783303732207的梭子蟹核查处置情况

（一）抽检基本情况

东阳市西门菜场葛德华水产品摊的梭子蟹，镉(以Cd计)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浙江华才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二）核查处置情况

东阳市西门菜场葛德华水产品摊的梭子蟹违法事实认定及相关法律依据：当事人销售不合格梭子蟹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当事人销售抽检不合格的梭子蟹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并且不知道所采购的梭子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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